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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推動

之回顧與展望

陳良棟*、林華宇**、林明傳***、陳玲慧****、黃孝信***** 

摘  要 

京都議定書的生效，不僅表示全球對於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也代

表著限制碳排放的時代已然來臨，對於我國而言，雖然受外交局勢限制下，無法簽

署公約並參與京都議定書彈性減量機制，為避免因此影響國家整體發展及產業競爭

力，需密切注意相關發展動態並與國際同步，持續採取無悔策略，減少CO2排放，

善盡國際地球村公民的責任。由於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占全國CO2排放量之

55%，因此工業部門對於溫室氣體的排放管理更形重要，除延續過去鼓勵產業進行

溫室氣體排放自願減量相關措施外，未來我國應逐步建立與國際溫室氣體管理相同

之管理系統，將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機制引進國內，先進行各企業排放量盤查、

申報登錄，以作為後續排放交易之準備，使我國可容易與國際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方

式接軌，將可降低經濟的衝擊以提升我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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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為減緩人類活動所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變遷，聯合國早於 1992 年通過「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排放做出全球

性管制協議，於 1997 年所簽署的京都議定書，更明白將藉由管制 38 個工業化國

家及歐盟做起，要求於 2008 年至 2012 年間將其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1990 年排放

水準平均再減 5.2％，以明示全球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工作之決心。  

京都議定書的生效，不僅表示全球對於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也代

表著限制碳排放的時代已然來臨，而京都議定書目前雖在第一階段(2008 年~ 2012

年)只針對已簽署的工業化國家進行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但是在後京都時期

(post - Kyoto，2012 年)之後，我國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皆可能成為下一波受管

制的對象。  

在眾多的國際環保公約中，京都議定書對於全球資源分配以及各國之經濟、

能源與產業結構影響最大也最直接；因此，如何針對各國國情研擬適當的因應對

策，以最少的社會成本達到減量目標，皆成為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對於我國而言，

雖然受外交局勢限制下，目前尚無法加入公約並參與相關談判及減量機制，但為避

免因此影響國家整體發展及產業競爭力，仍需密切注意相關發展動態並與國際同

步，持續採取無悔策略，減少CO2排放，善盡國際地球村公民的責任。並應兼顧產

業經濟發展之重要需求，積極規劃溫室氣體減量策略，加強各部門減量工作，以降

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密集度。  

由於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占全國CO2排放量之 55%，因此我國工業部門對

於溫室氣體的排放抑制措施，除由過去鼓勵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排放自願減量相關措

施外，未來更應從提高能源效率，以及採取成本有效之相關彈性減量管理機制做

起，誘導產業朝向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碳經濟時代邁進，如此亦能減緩我國產業外

移壓力，提升我國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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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部門因應措施及歷年減量成果 

政府部門為因應「京都議定書」之減量目標及期程，由經濟部於 1998 年 5 月

召開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檢討我國能源與產業政策，並依結論擬定具體行動

方案。當次會議重點主要以抑制CO2排放為前提，並且加強由調整能源結構、提升

能源使用效率、調整產業結構等方向著手。  

工業局為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減量兼顧產業發展的策略，於全國能源會議後即

積極採取相關因應措施，包括：  

1.加強宣導：透過產業公會加強對業界宣導，促使國內關聯業者體認溫室氣體減

量工作之重要性，並由公會研提所屬產業自願性減量目標方案及改善標準，作

為訂定整體產業減量目標之依據。  

2.調整產業結構：鼓勵產業朝向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價值、高產業關聯效果

的目標發展。適度修改促產條例、利用金融與租稅獎勵，建立經濟誘因機制；

協助從事原料替代、製程改善、產品升級、資源與能源回收再利用等輔導工作；

支持新投資案取代舊的高耗能廠，以租稅及融資優惠措施鼓勵廠商節約能源；

發展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鼓勵朝知識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發展，以引導製造

業結構調整，有助於達成節約能源的目標。  

3.運用中長期融資輔導既有產業設備汰舊換新，提升單位產品能源效率，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  

4.推動工業區汽電共生設備，進行清潔製程、工業減廢與廢熱回收之技術輔導。  

另外，為進一步提供產業界溫室氣體減量技術及輔導相關服務，工業局 86 年

起執行為期五年之「溫室效應氣體減量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於 87 年輔導五大

耗能產業公會，提出「自發性節約能源行動計畫」，協助訂定其節約能源及減量目

標，成效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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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五大能源密集產業自發性節約能源行動之成效  

單位：萬公秉油當量  
行業別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合計  

鋼鐵業  目標值  
實際值  

3.43 
6.00 

2.15 
3.73 

2.61 
2.88 

1.80 
3.13 

4.20 
3.74 

14.19 
19.48 

造紙業  目標值  
實際值  

0.74 
3.66 

0.76 
2.94 

0.78 
2.87 

0.81 
2.99 

0.83 
2.50 

3.92 
14.96 

石化業  目標值  
實際值  

10.85 
12.77 

5.80 
3.43 

6.55 
5.41 

2.29 
6.99 

2.90 
9.50 

28.39 
38.10 

水泥業  目標值  
實際值  

1.65 
6.70 

0.63 
7.55 

8.58 
6.22 

3.52 
2.30 

0.45 
5.90 

14.83 
28.67 

人纖業  目標值  
實際值  

0.67 
1.26 

0.67 
0.34 

0.67 
0.54 

0.67 
0.67 

0.67 
0.94 

3.35 
3.75 

合計  目標值  
實際值  

17.34 
30.39 

10.01 
17.99 

19.19 
17.92 

9.09 
16.08 

9.05 
22.58 

64.68 
104.96 

資料來源：能源局－百大能源用戶能源查核資料節能統計結果  

                                       

自 88 年起，執行「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我國產業發展策略研究規劃」計畫，

選定製造業並針對其產品與設備進行改造潛力之研究，並根據五大能源密集產業

(包括鋼鐵、石化、水泥、人纖、造紙等行業)之市場發展狀況，預估產業未來能源

使用、節能技術、節能效果，以及溫室氣體排放增量，並且針對節能及減廢等發展

政策，檢討相關配合措施之適切性。  

91 年執行「研擬我國製造業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策略與措施」計畫工作，

完成公約締約國大會與美、英、日、韓等國產業相關因應措施最新資訊蒐集，分析

其對台灣的影響，並針對高能源密集產業進行個案研究，評估自發性節能措施之成

效。  

92 年起於「環保技術輔導計畫」中規劃「溫室氣體減量輔導」專案，針對已

完成建立之五大能源密集產業基線資料，透過彙整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減量模

式、減量成本與行業耗能指標等項目，建置減量成本與行業耗能指標簡易查詢系

統，並輔導 20 家主要耗能產業進行排放減量輔導；另外於 93 年輔導 25 家工廠進

行自願盤查與減量、協助造紙業與人纖業 2 家工廠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並建置

管理系統，以輔導產業界建立與國際接軌之個廠溫室氣體盤查與 ISO14064 管理系

統草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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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度為持續協助產業界進行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工作，工業局於「產業環保

輔導計畫」中規劃下列工作項目，包括：  

1.工業溫室氣體減量策略規劃：預計完成蒐集與彙編國內外溫室氣體減量技術，

並發行「工業溫室氣體減量發展簡訊」，提供相關最新資訊，並協助能源密集

產業訂定年度減量目標，評估其減量成本與經濟面影響；探討國際合作減量機

制之可行性；建立溫室氣體排放模擬交易平台等工作。  

2.工業溫室氣體減量與基線盤查：預計完成建立工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進行工

業溫室氣體排放量調查及統計工作；建立耗能產業單位產品CO2排放量資訊，及

代表性產品之CO2排放量標竿值。  

3.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技術工具推廣與輔導：預計完成輔導 40 家工廠建置溫室氣體

管理系統及排放量盤查；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管理系統技術工具軟體之開發；協

助產業建制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方案建制、文件化及系統稽核之相關文件；

辦理溫室氣體減量講習會；編印 500 本工業溫室氣體盤查及管理系統建制技術

手冊。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管理機制 

為因應國際間管制溫室氣體排放及跨國合作共同減量的最新趨勢，由於我國

並非公約正式成員，若要實際參與「清潔發展機制」恐有困難，我國仍應本於 early 

action(及早行動)的精神，仿效澳洲正在推行「國內排放交易制度」及國際「清潔

發展機制」的規定，儘早準備規劃及建立相關制度，以因應國際可能發展趨勢。  

我 國 現 階 段 可 以 先 朝 向 建 立 本 國 的 溫 室 氣 體 減 量 認 證 制 度 著 手 ， 其 措 施 包

括：建立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部門的排放清冊、建立與監測主要排放部門系統、對

於既存工業設定每年減量目標或建置處罰機制等。因此，為有效掌握產業溫室氣體

排放量，促使產業界重視溫室氣體減量，排除投資障礙並解決未來重大開發案之排

放增量等問題，工業局對於未來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量之管理，特參考先進國家

溫室氣體管理方式與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機制，並參酌我國國情與國際現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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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規劃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此機制之管理特色在於：  

1.重點管理：優先針對 200 個能源大用戶進行減量管理，減量成效較顯著。  

2.引進彈性減量機制：短期針對七大耗能產業要求自願減量，中長期則依產業排

放密集度管制各企業排放量，並引進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方法，協助廠商進

行減量。  

3.先期可容許的增量：初期為使國內重大基礎工業得以成長，帶動經濟成長，對

於重大投資案之製程，要求採用足以媲美世界先進能源效率製程，並由政府依

合理能源效率分配企業排放量。  

此管理機制分三期實施，期能最終達成各時期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目標；各時

期管理內容重點說明如下：  

1.初期(能力建置階段)：  

預計從 2005 年起，三年內建置產業及政府溫室氣體盤查、登錄、查核系統

資料庫，並模擬建置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如圖 1 所示)；於此階段最

重要的目標為掌握產業之實際排放量。  

2.中長期(溫室氣體減量法公告實施階段)：  

以各產業之合理能源效率分配其排放量。此階段之排放量分配原則，將依

行業別特性，選擇各產業生產單位產品排放量或以能源密集度來分配其排放總

量。此階段之排放量使用，廠商並無所有權，每一次分配以三年為一期，分年

計算排放量；於三年內同一企業之排放量可相互扣抵，不足部份可由國內清潔

發展機制或溫室氣體排放權交易系統取得其所需量，並於產業結束營業時由政

府收回其排放權。  

3.總量管制期(我國被納入總排放量管制國家階段)：  

各產業溫室氣體排放量之分配改為排放總量管制，依產業歷年排放情形分

配排放量，每一次排放量之分配以三年為一期，期間內分年核給排放量，並採

取逐年縮減原則，使各產業有減量壓力而能積極進行減量。此時的排放權所有

權人為廠商，其可於交易市場自由交易，但交易時必須繳回一定比率之排放權

給政府，以作為新增投資案之核配量。  

此階段實施總量管制之前提，為我國必須與其他附件一國家享有同等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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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義務，亦即可參與「京都議定書」之彈性減量機制。國內產業在無法符合減量目

標時，可於國際排放權交易市場購買排放權，或透過清潔發展機制與共同減量取得

所需之排放權。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之運作規劃如圖 2 所示。  

 

  

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溫室氣體盤

查、登錄及查核之減量資料庫） 

政府提供法令依據 

監督機制

初期由工

業局計畫

技術支援

專案顧問團
GHG 盤查 
WG 

基線/減量

目標 WG 

經濟誘因 
WG 

排放交易 
WG 

國際合作 
WG 

技術資源團隊 

教育訓練 
盤查輔導 
盤查查驗 
減量技術 

公私部門自願性加入專案 

企業組織 
個別企業 
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 
組織 

 

 

圖 1 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示意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溫室氣體排放自願性登錄與減量公私部門伙伴計畫」  

提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2005 年。  



168 我國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量工作推動之回顧與展望 

 
 

 

 

圖 2  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之運作圖  

 

在實際執行方面，本年度工業部門將藉由重點管理，優先輔導國內能源使用

量前 200 大廠商，並且引進彈性減量機制，先期針對七大耗能產業要求自願減量，

中長期則依產業排放密集度管制各產業排放量。而為使國內重大基礎工業得以成

長，帶動經濟起飛，對於重大投資案之製程，政府將要求其採用足以媲美世界先進

能源效率之製程，再依合理能源效率分配產業排放量。另外，在不影響國內整體經

濟發展的情況下，工業部門亦將採取短、中、長期之規劃目標，分期逐步推動溫室

氣體減量，預計各期工業部門排放總量 (包括用電之排放量 )將逐步減緩成長幅度

(參考圖 3)。在國家被要求設定排放總量目標時，即進入總量管制期，如目前京都

議定書附件一國家般，屆時將依工業部門分配之總量，分配各工廠之排放量，依現

行歐盟之管理排放量方式，允許使用京都議定書之三種彈性減量機制，即排放交易

(Emission trading)、共同減量 (JI)及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最成本有效的方式進行減量，降低產業之衝擊。各期工作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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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BAU(Business as usual)指不採任何溫室氣體管制措施之基準情境。  

圖 3  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管理示意圖  

 

1.短期工作重點(2005~2007 年) 

(1)進行七大耗能產業排放量盤查，鼓勵產業進行盤查登錄，並提供優惠措施。  

(2)調查及建立產品或設備之標竿值，檢討能源效率現況。  

(3)輔導公會召集既設工廠輔導進行自願減量。  

(4)重大投資案加強效率審查，以全球前 10%能源效率製程之排放密集度研擬排

放標準。  

(5)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先期平台之模擬建制，進行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

核。  

(6)輔導廠商建置可被驗證之溫室氣體管理系統，並建立國內驗證機制。  

(7)建立廠商溫室氣體排放資料庫。  

2.中期工作重點(2007~2015 年) 

(1)對於既設工廠將設定至 2015 年溫室氣體排放密集度降低 10% (2000 年為基準

年) 之目標。   

(2)建立監督機制以進行排放量查驗，已配合盤查登錄者，依實際需求給予各企

業合理排放量；未登錄者以產品標竿值核發其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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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國內企業間之清潔發展機制(參見圖 4)，建立國內排放權交易平台，並進

行排放交易(參見圖 5)。   

(4)每 3 年檢討階段性減量目標，以重新核發排放權，排放量不足者，可選擇以

國內 CDM 或排放交易補足，過剩者可於國內交易。  

(5)加強溫室氣體管理機制運作相關人才培訓。  

 
 

 

圖 4  國內溫室氣體清潔發展機制示意圖  

 

 
 

圖 5  國內溫室氣體排放量交易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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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期工作重點(2015~2025 年) 

(1)持續前階段各項工作重點。  

(2)對於既設工廠至 2025 年排放密集度將降低 16.4%(2000 年為基準年) ，新設廠

則以全球 10%標竿能源效率製程之排放密集度研擬排放標準。  

(3)因應國際發展趨勢，積極規劃實施總量管制性政策，積極爭取國外支持與合

作，以準備下一階段之國際排放交易。  

4.總量管制期工作重點(2025 年~) 

(1)進行國內排放交易平臺及清潔發展機制與國際相關平臺接軌。  

(2)鼓勵企業參與國際共同減量、清潔發展機制及排放交易。  

環保署目前研議之「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除能賦予各部門執行溫室氣

體盤查、登錄之法源依據，協助整合各部門減量成果；並將透過立法要求，使

廠商正視盤查、登錄之重要性，廠商亦負有向政府申報之義務，以利政府確實

掌握國內產業排放現況，並有助後續國際溫室氣體減量談判之準備。  

四、溫室氣體減量未來展望 

自 1997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簽署通過「京都議定書」

以來，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具體落實溫室氣體減量已構成相當大的經濟、政治與社會

壓力，如何研擬適當的因應對策，期能以最少的社會成本達到減量目標，已成為各

國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  

我國並非京都議定書所規範國家，但為因應下一波新回合之減量規範，除需

積極配合國際環保趨勢，承擔地球公民之環境責任外，仍應兼顧到產業經濟發展之

重要需求；期在影響國家利益最小的情況下，承擔減量責任，而溫室氣體盤查與排

放趨勢的精確推估為評估各項因應策略的首要工作。故工業局擬針對策略面、技術

面及輔導面等 3 大面向，配合經濟政策工具，作為協助產業因應此波溫室氣體管制

衝擊之相關對策；詳細輔導措施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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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

 

 

圖 6  工業局溫室氣體輔導措施架構圖  

 

4.1 策略面 

1.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加速推動發展新興工業：  

(1)選定能源依存度低之新興工業，做為我國未來產業發展方向   

(2)應用本局現有經濟政策工具，協助扶植低耗能高產值產業。   

2.研究建立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  

配合國內溫室氣體排放交易制度主辦單位協助研究建立相關推動措施：   

(1)進行工業部門溫室氣體基線排放量之研訂。   

(2)研擬重大排放源排放量削減原則。   

(3)輔導廠商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申報及登錄，準備與國際交易接軌。  

3.針對溫室氣體排放量大之重大投資案加強效率審查  

嚴格審查所採行生產製程之能源效率，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量須為國內

標竿或與國際知名企業相當，新投資開發案需提出短中長程單位產品二氧化碳

排放量削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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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國內外宣導：  

(1)建立工業溫室氣體減量資訊平台並發行電子報，積極宣導以協助國內產業進

行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2)製作工業溫室氣體相關減量技術與宣導文宣手冊，並透過產業公會及相關媒

體加強對業界宣導。   

(3)辦理各項溫室氣體講習與國際會議，廣邀國內外各領域專家參與，以宣導我

國產業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5.探討國際合作減量機制之可行性：  

(1)研究國外造林合作或國外二氧化碳減量技術合作，以取得二氧化碳減量額度

之可能性。  

(2)參與溫室氣體減量國際合作計畫及氫經濟的國際合作研發。  

4.2 輔導面 

1.輔導廠商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驗證及建立可被驗證的國際溫室氣體管理系統。  

輔導能源密集產業依照國際標準要求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與減量並依

照 ISO 14064 標準草案建立可被驗證之國際溫室氣體管理系統。   

2.建立廠商溫室氣體排放資料庫  

(1)協助能源密集產業參照能源查核資料並整合國際盤查標準進行產業溫室氣體

基線盤查。   

(2)建立行業產品單位排放量標竿值：彙整國內外產業溫室氣體產品排放績效，

建立能源密集產業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量資訊。  

(3)建立工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登錄制度，進行產業溫室氣體排放量登錄管理。    

3.輔導產業實施清潔生產  

進行環境化設計輔導，運用中衛體系、工業區及行業別示範輔導方式，建

立與推廣清潔生產工具。   

4.輔導產業公會訂定產業自願性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輔導能源密集產業節約能源，並輔導該等產業公會訂定產業自願性溫室氣

體減量目標或簽署自願減量協定，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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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術面 

1.鼓勵引進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之技術及設備，提高能源效率：  

(1)國外相關溫室氣體減量技術蒐集與彙整   

(2)提供經濟誘因及輔導產業界引進或開發新技術，改用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量

較少之製程；輔導廠商提升能源效率，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2.推動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  

節省事業廢棄物處理所需之能源，減少廢棄物棄置之溫室氣體排放。    

3.研發或引進二氧化碳回收再利用技術。  

(1)國外相關技術蒐集與彙整。   

(2)輔導能源密集產業進行二氧化碳回收再利用或新替代能源技術研發。  

4.發展再生能源設備製造業以掌握商機  

4.4 經濟誘因機制 

適度修改促產條例、利用金融與租稅獎勵等，協助從事原料替代、製程改善、

產品升級、資源與能源回收再利用等工作，達到節約能源目標。以支持新的投資案

取代舊的高耗能廠，以租稅及融資優惠措施鼓勵廠商節約能源，調整製造業結構，

藉由產業結構調整朝向高產值方向發展。  

五、結    語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於 2005 年「APEC企業與氣候變化暨第二屆亞洲地區氣候

與能源研討會」之簡報資料顯示：在未來數十年中，化石燃料(fossil fuel)仍然是世

界主要的能源基礎，亦是CO2排放的主要來源，各國為能維持經濟之成長，仍需持

續進行能源設施的投資。而隨著世界經濟與人口的成長，全世界未來CO2排放量的

持續增加仍是可預期的。未來只有加強能源科技研發及改善能源效率，尋找替代化

石燃料的替代能源，才能降低CO2排放量。  

工業局輔導產業進行溫室氣體減量，充分考量環境永續、社會公益及經濟發

展之永續發展三大面向，援引已開發國家對於溫室氣體的管理方式，已規劃產業溫

室氣體排放管理機制，因應國際溫室氣體管制議題，協助產業界因應國內外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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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減量壓力，研擬長期因應策略，期透過有效管理，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成長幅度，

並在總量管制實施後，可以有效達成減量目標，減少經濟衝擊。  

目前產業界應充分運用政府的輔導資源，及早進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以

掌握自身的排放情形，尋求減量機會以降低生產成本，並儘早向政府登錄排放量，

以建立溫室氣體排放歷史資料，將有利於後續獲得較寬鬆的排放權量。政府應盡速

建立溫氣氣體排放登錄系統，充分掌握各部門的排放情形及減量潛力，以因應後續

可能的國際減量談判，為我國爭取最大的國家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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